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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《支线物流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线划设程序指

南》为 2023 年标准计划内项目，标准编制周期为 12 个

月。该标准由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

室提出，牵头起草单位为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。 

（二）主要起草单位和编制组成员 

主要起草单位：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、时代飞鹏科

技有限公司、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局运行管理中

心、自贡凤鸣通用机场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

所、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、航天时代低空科技有限公

司、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。 

编制组成员：刘菲、吕人力、杨非、李慧盈、蔡权、

王茂霖、邱学清、张柯、赵亮、廖小罕、叶虎平、谭晓

文、徐群玉、孙歌苹、汪善武、李莹莹、李诚龙、郑远、

刘洋、武梅丽文等。 

（三）标准制定的背景、目的和意义 

为促进无人驾驶航空产业发展，中国民用航空局确立

了面向运行场景、基于运行风险、实施分类监管的理念，

支持企业使用大型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器在人口稀少地区

开展支线物流试运行。 

截止目前我国已有 FP—98、HY100 大型固定翼无人驾

驶航空器获得型号合格证，UY—100、TP500 等支线物流机

型已在审定中，自贡、榆林试验区积极探索支线物流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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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支线物流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器最大起飞重量通常在

750 公斤到 5700 公斤，航程在 80 公里到 600 公里之间，飞

行高度可达到标压 6000 米，以划设固定航线隔离飞行为

主。 

为防止无人驾驶航空器与障碍物及其它航空器相撞，

缓解运行失控对地面人员、关键设施的危害，划设安全、

可靠的飞行航线至关重要。本标准旨在贯彻落实《无人驾

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《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运行安

全管理规则》等相关要求，综合考虑场景特征、航空器飞

行模式、运行人保障能力、机场条件及空中交通管理现状

等，明确支线物流场景，给出航线组成与划设程序，为运

行人航线划设提供重要参考和指导，保障运行安全。 

（四）主要工作过程 

1. 组建编制组 

2023 年 1 月，“支线物流场景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线设

计规范”项目获批后，成立了以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为

牵头方的标准编制组，确定了本标准编制的原则、技术路

线和要求，开展国内外有关文献及技术资料的收集、主要

运营人及制造商实地调研工作。 

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负责标准技术路线制定、核心

方法研究以及标准文本编写工作；时代飞鹏科技有限公司

负责检查单与样例编制、标准可行性验证工作；中国民航

科学技术研究院协助开展标准文本结构及校审工作；中国

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局运行管理中心、自贡凤鸣通用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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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航天时代低空科技

有限公司、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，负责国内外有关文献

及技术资料收集，以及为标准核心方法研究提供技术支

持。 

2. 调研 

（1）2023 年 2 月至 4 月，编制组分别对航天时代飞

鹏、中航通飞、腾盾科技大型固定翼无人航空器性能、航

线划设方法、地面航线仿真系统及航线验证方法进行了调

研，总结提炼了航线划设流程、关键指标与企业需求。 

（2）2023 年 5 月，编制组赴自贡、榆林无人驾驶航空

试验区开展大型固定翼无人航空器飞行活动组织与实施调

研，包括机场飞行程序、基础设施及应急程序等。 

3. 开题评审 

2023 年 6 月 19 日，编制组参加了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

究院（以下简称“航科院”）组织召开的标准开题评审

会。来自民航电信公司、民航数据通信公司、民航飞行学

院、民航局空管局、江西丰羽顺途的 5 位专家组成了开题

评审组。中国民用航空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作为民航局

主管业务司局参加了会议。为充分论证标准研究方法和研

究过程的合理性，开题会广泛邀请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

运行安全、空中交通管理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，经过

论证质询，会议形成专家意见如下： 

（1）建议与国际民航组织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相关政

策保持一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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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航线保护区设置应充分考虑通导性能与飞行技术

误差； 

（3）起降航线设计建议着重考虑障碍物评价； 

（4）建议航线设计充分考虑大型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

器飞行控制逻辑； 

（5）航线设计应充分考虑空域管理要求。 

评审组一致认为该项目目标明确、内容全面、技术方

案可行、实施计划合理，同意该项目开题。 

4. 标准起草 

2023 年 6 月至 2025 年 9 月，开展标准起草、内部征求

意见与研讨工作，过程主要包括如下： 

（1）2023 年 11 月，编制组赴自贡凤鸣通用机场召开

标准研讨会，会上中航无人机、腾盾科技分别对翼龙、双

尾蝎无人机航线划设方法进行了介绍，参会专家对离场航

线与进近航线划设要求、航线保持精度、现场勘察及机载

导航设备精度提出了建议。 

（2）2024 年 4 月，编制组在京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，

会上重点研讨了航线保护区宽度、航空器最小超障余度确

定方法。 

（3）2024 年 10 月，在空管办组织下编制组在京召开

了标准内部研讨会，参会专家对航线组成、保护区确定及

障碍物评估方法进行了研讨，提出标准应与典型运行场

景、航空器性能结合，增加划设案例以便于理解与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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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5 月，航天时代飞鹏根据

标准改进了航线划设程序，并开展了多架次验证飞行，为

标准提供了改进建议与可行性支撑。 

（4）2025 年 6 月至 2025 年 10 月，编制组通过线上、

线下多次会议对标准术语和定义、支线物流场景运行能

力、障碍物评估方法、航线发布示例等内容进行研讨与完

善，最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。 

5. 中期评审 

2025 年 11 月 12 日，航科院组织召开了《支线物流场

景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线设计规范》民航行业标准技术（中

期）评审会，评审组 8 人听取了标准起草单位对征求意见

草案编写情况的汇报，并逐条评审，形成评审组意见如

下： 

（1）将标准名称修改为《支线物流固定翼无人驾驶航

空器航线划设程序指南》； 

（2）复核相关术语和定义； 

（3）将运行程序类别划分为标准类和应急类； 

（4）将“场景限制”修改为“航空器系统能力”，并

增加航空器应急处置能力相关内容； 

（5）在“航线发布”前增加“相关方协调”内容。 

评审组一致同意该项标准通过技术评审（中期），建

议标准起草单位尽快根据上述意见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标

准征求意见稿，广泛征求意见。 

6.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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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11 月至 12 月，在中期评审专家意见建议基础

上，编制组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，并将标准名称修改为

《支线物流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线划设程序指南》，

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编写原则和主要内容（如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公

式、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、试验规则等）的编写论据（包

括计算、测试、统计等数据），修订标准时应说明主要技

术内容的修改情况 

（一）标准编写原则 

与传统 A 类、B 类有人驾驶航空器相比，大型固定翼

无人驾驶航空器主要采用视距链路或卫星通信、卫星导航

定位、地面控制站程序控制，航空器性能相似，但通信导

航方式、操控模式、应急程序、运行环境限制等差异较

大，传统航线划设方法无法直接适用，标准需根据机型特

征、运行安全要求、实际运行环境及技术发展等因素进行

改进与调整。因此，标准的编写过程中，编写组按照符合

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前瞻性四个原则，进行了编写。 

1. 符合性原则 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－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 1

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给出的规则起草，遵循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

化法实施条例》等标准化法律法规等要求。 

2. 协调性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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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内容的起草充分考虑了现行有效的规章和现有行

业标准的相互协调，与《航空器运行目视和仪表飞行程序

设计规范》（AC—97—FS—005R1）、《城市场景轻小型

无人驾驶航空器物流航线划设规范》（MH/T 4054—2022）

等主要的技术文件进行互补，确保标准不存在重复和不必

要的差异。 

3. 适用性原则 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加强了对制造商、运营企业及通

用机场的调研，标准的编制基于支线物流场景特征，从特

定类运行安全要求出发提出航线划设程序，并在在实际运

行中对标准内容进行了验证，确保标准在实际应用中的可

行性。 

4. 前瞻性原则 

现阶段大型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仍处于初级阶

段，技术与运行模式仍在迭代发展，因此，保护区宽度、

超障余度、应急程序、进离场程序等关键要素难以提炼具

体定量要求。标准的编写过程考虑未来发展需求，提取关

键参数，提供具体方法指导，确保标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

仍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适用性。 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 

本标准共包括 7 章正文，5 个附录。 

第 1、2、3、4 章为标准的常规性描述，包括范围、规

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缩略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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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章对支线物流场景与运行程序进行了描述，明确

了场景限制条件。 

第 6 章明确了支线物流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器完成飞

行任务所需的航线类型，定义了航线结构。 

第 7 章明确了航线划设程序，包括数据收集、方案设

计、验证与优化、发布与实施四个阶段，按照实际流程提

出了各阶段主要工作。 

资料性附录 A 进一步明确了第 5 章不同类型航线作

用，对第 6 章数据类型、第 7 章航线划设程序进行了详细

介绍。 

资料性附录 B 提供了第 6 章中航线保护区与缓冲区范

围确定方法，提供了不同宽度保护区衔接方法。 

资料性附录 C 提供了第 7 章最小超障余度确定方法，

提供了离场航线、进场航线、着陆航线、进近航线、复飞

航线障碍物评估方法。 

资料性附录 D 提供了第 7 章航线地面风险、空中风险

评估方法。 

资料性附录 E 提供了航线方案地面验证、模拟机验

证、飞行验证检查单参考。 

资料性附录 F 提供了航天时代飞鹏 FP—98 机型根据标

准制定的航线发布样例。 

三、是否涉及专利，涉及专利的，说明专利名称、编

号及相关信息 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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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、

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

（一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 

本标准是以时代飞鹏、自贡凤鸣通用机场等单位运行

经验为基础，通过对实际运行情况的总结、归纳和提炼进

行规范化。按照本标准内容对其航线划设进行了对应分析

与验证，一致认可了本标准内容的必要性和普适性。 

（二）预期的经济效果 

本标准规范可为支线物流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线

运行提供规范指导，为运行人拓展运行范围、评估机场保

障能力提供支撑，同时为局方监管提供航线划设符合性方

法提供参考，在降低合规成本的同时，在促进规范化管理

和规模化应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

（三）预期的社会效益 

本标准的发布和实施，将在保证公众安全的前提下，

极大推动大型固定翼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行业监管体系的

建立健全，保障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。 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

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

本标准没有规范性引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，不

存在版权问题。 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民航规章和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关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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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与国内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相一致，无冲突。 

七、重大不同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

无。 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

术措施、过渡办法等） 

建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，行业标准化管理单位及时组

织本标准宣贯，强化标准技术内容对后续工作的指导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、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